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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21〕16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原科技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》

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中原科技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》已经审议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《中原科技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》

中原科技学院

2021 年 7 月 15 日

中 原 科 技 学 院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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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中原科技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

为规范学校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工作量计算，促进教学工

作的顺利有序进行，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 性，

根据我校工作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教学工作量是衡量教师教学工作的基础数据，规范并统一学

院教学工作量计算方法，建立符合学院实际、科学合理的分配机

制，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教师工作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

有利于更好地执行学院制定的教学工作规范，有利于激励教师高

质量地认真完成教学任务。

二、基本原则和要求

1.教学工作量的计算依据是学校批准执行的各专业人才培

养方案。

2.教学工作量按标准课时计算，标准课时通过实际课时按照

不同换算系数计算得出。

3.专任及外聘教师每个学期承担的课程总数不得大于6个。

专任教师承担课程数量如超过3门/学期（不含3门），课时费标

准在原有标准上浮3元/课时。

4.专任教师每学期平均周课时不低于12课时。专任教师每学

期平均周课时不超过20课时，其中教研室主任每学期平均周课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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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16课时。外聘教师每学期平均周课时不超过18课时。

5.我校专任教师及外聘教师每学期周平均课时超过第4款所

列标准部分，按50%折算。

三、计算办法

（一）理论教学工作量

1.理论教学是专业培养方案中以讲授为主开设的课程，其课

程教学任务主要包括：教师备课、平时测验、试卷分析、编写教

学日历、编写教案、工作总结、课堂讨论、辅导答疑、批改作业、

命题、评卷、试卷分析、登录成绩等内容。以上理论教学任务的

单项任务已包含在所计算的理论教学工作量内，不再另行单独计

算。

2.理论教学的人数系数的确定。

专业课及公共课上课班级标准班分别为60人和90人，每增加

标准班人数的20 ，系数增加0.1，系数增加部分最高不超过0.6，

具体见下表：

课程类别 1 1.1 1.2 1.3 1.4 1.5 1.6

专业课 <72 [72,84) [84,96) [96,108) [108,120) [120,132) ≥132

公共课 <108 [108,126) [126,144) [144,162) [162,180) [180,198) ≥198

3.理论教学课程系数的确定。

①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的核心课程（含基础课和专业课），

核心课程系数为1.1，其它课程系数为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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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双语教学课程课程系数按照1.1，其他课程系数为1。双语

教学课程由教务处审核认定后执行。

4.理论教学工作量标准课时M=实际课时×上课班级人数系

数×课程系数。

5.教师在考前复习周产生的工作量原则上正常计算，已经完

成考核的考查课，不再产生工作量。

6.理论教学工作量由各院部以四周为单位进行统计，统计结

果由教务处复核后，提交人事处审核发放。

（二）实验教学工作量

实验教学是专业培养方案中以实验形式开设的课程，其课程

教学任务包含：实验准备、备课、讲课、指导、批改实验报告、

考试考查等环节。

1.普通实验

实验教学一般30人/班进行。

普通实验教学工作量标准课时M=实际课时×人数系数×0.6

人数系数=实验人数/30

备注：金工实习等校内实训可参照本条款计算。因台套数不

足等特殊原因导致分班人数小于30人的，实验人数按照30人计

算。

2.上机辅导

上机辅导教学工作量标准课时M=实际课时×人数系数×0.6

人数系数参照本文件理论教学（专业课）人数系数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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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实验学时数必须严格按照课程和实验教学大纲进行，在教

学计划学时内按实际开出的实验学时数计算，超实验计划学时的

不予承认。

4.如遇设备台套数不足等特殊情况，需要分小于30人/班进

行的，学生基数由开课学院提出，由教务处审核确定，报主管校

长批准后执行。

（三）实践教学工作量

实践教学工作量是指与课堂教学相关的实践环节教学工作

量，包括指导学生的学年实习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课程设计、

毕业实习、社会调查、批改实习报告、演出排练等。

1.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包含：准备、指导、批阅

论文、答辩等所有环节。

论文类别 计算法

文科类相关专业毕业论文

（1）专兼职教师指导一篇毕业论文，按4个标准

课时计算。

（2）每个指导教师原则上每学期所带毕业生

不超过15人。

理工、艺术类相关专业

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

（1）专兼职教师指导一个毕业设计和毕业论

文，按照8个标准课时计算。

（2）每个指导教师原则上每学期所带毕业生不

超过10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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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指导专科生毕业设计（汇报）

专兼职教师指导专科生毕业设计（汇报）按照本科生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的30 计算工作量。要求和计算方式同本科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。

3.实习实训工作量

实习类别 计算方法

说课讲课类实习

校内阶段，指导教师工作每生按1个标准课时计

算。其中以每人指导20人为基本单位，超出部分

按每生0.5个标准课时计算。

顶岗实习

专业教师带队指导和学生同住者，其实际工作量

按每天2个标准课时，所带学生以30人为基本单位

计算（总数不满30人按30人计），超出部分额外

计算，总工作量的计算公式如下：

M =（2标准课时+人数系数）× 实际工作天数

人数系数 = 1标准课时 ×（实习人数-30）/30

带队并指导学生参加毕业实

习（或企业实践或外出专业社

会实践）

原则上指导教师必须具有讲师或以上职称，其实

际工作量按每天2个标准课时，所带学生以30人为

基本单位计算（总数不满30人按30人计），超出

部分额外计算，总工作量的计算公式如下：

M =（2标准课时+人数系数）×实际工作天数人数

系数 =1标准课时 ×（实习人数-30）/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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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出写生

指导教师工作量按照每天4个标准课时计算。其

中以每人指导40人为基本单位（总数不满40人按

40 人计），超出部分额外计算，总工作量的计算

公式如下：

M =（4标准课时+人数系数）× 实际工作天数

人数系数 = 1标准课时 ×（实习人数-40）/40

备注：①上述实习实训工作量中原则上每位指导老师所带学

生数量上限不超过基本单位数量的两倍，基本单位数量不得私自

缩减，如特殊情况需要缩减需报教务处及主管院领导审批。

②经过批准特殊情况下指导教师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

段对学生进行辅导或答疑，并在学生返校后完成实习报告批改、

实习材料填写指导、实习成绩录入等工作。对此类工作量认定标

准为完成实习指导任务，按照每生0.2个工作量进行计算。

4.演出排练等工作量

艺术类相关专业因教学需要，由教师指导学生演出排练，需

要提前申请，并将指导时间、指导教师人数、指导学生人数、指

导演出节目等信息在申请中体现，经院领导和教务处批准后所安

排的演出排练等，指导教师工作量按照指导2小时1标准课时计

算。

5.课程设计指导工作量

课程设计指导工作内容包括：准备、辅导、管理、批改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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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、核定成绩等。

计算方式：课程设计指导工作量=0.6R×Z×S1×S2

注：①R为某个实践教学环节的学生人数；②Z为该实践教学

环节实践周数；③S1为实践系数，课程设计S1=0.6；④S2为修正

系数：30人(含)以内，S2=1；超出30人，S2=0.8。

6.实践教学工作量的核算要求

①各院部的所有实践教学活动，实践学期及周数安排均需按

照培养方案执行。如遇特殊情况，需要将实践教学活动的详细计

划（包括时间、地点、实践内容、学生人数、带队教师人数等）

报到教务处审批备案，凡不在教学计划内或没有经过院领导和教

务处批准的实践教学，均不计算工作量。

②高级职称人员在完成学院规定的基本工作量时，所产生的

实践教学工作量可按此办法进行计算；在未完成学院规定的基本

工作量时，所产生的实践教学工作量可与基本工作量进行换算，

但换算的实践教学工作量不得超过基本工作量的20 。

③辅导员、行政岗工作人员带队按学院规定报销差旅费，不

另计工作量；所有实习结束后需让学生上交实习报告，实习报告

中需有指导老师的详细指导或建议，并由各院部统一存档，作为

教务处核查工作量的依据。

④实习实训指导教师负责学生在实习期间的指导工作。若发

现教师未按规定开展指导、检查、汇报工作的，将不予计算工作

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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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实践教学工作量由各院部以学期为单位进行统计，统计结

果由教务处复核后，提交人事处审核发放。

四、附则

1.特殊课程及特殊实践教学环节工作量的计算办法，由院部

和教务处协商，报主管校长批准后执行。

2.法定节假日教学工作量正常计算，因调休产生的工作量不

再重复计算。

3.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4.本办法自2018年10月15日执行，原《中原科技学院教学工

作量计算办法》、《中原科技学院关于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工作量

计算办法（试行）》即行废止。

中原科技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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